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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3月26日，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百集团”）签订了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中百集团签订了关联交易框架协议，2015年度拟进行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的商品的购销合作。根据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该关联交易事项尚需公

司董事会审议批准，计划纳入公司2015年度关联交易计划提请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中百集团是以连锁超市为主的国内商业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0759），国家商务部

重点培育的全国20家大型流通企业之一，是湖北省最大的连锁零售企业。集团旗下中百仓

储、中百超市、中百百货、中百电器四家专业连锁公司经营网点1000余家，营业面积200

余万平方米，经营品种近10万种，拥有12万平方米常温物流库房，以及库房面积8万平方米

的生鲜物流园。中百集团通过构建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三位一体的经营发展格

局，形成以商业零售为主，涉及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等领域的现代化商业企业集团。2013

年，中百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64.78亿元，迄今已连续10年进入国内连锁超市10强，连续多

年蝉联中国企业500强。中百集团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全国再就业先进企业”、

“中国商业名牌企业”、“中国证券市场最佳公众形象公司”、“中国上市公司竞争力公信力最具

成长前景上市公司”、“全国商务系统先进集体”、 “全国和谐商业企业”、“全国3.15荣誉企业”、

“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十佳单位”等全国、省、市级荣誉200余项。 

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2014年12月31日合计持有中百集团的股份占中百集团注册

资本的20%，并派出公司董事会秘书张经仪先生及副总裁李国先生担任中百集团董事，故



 

公司为中百集团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主体、范围 

1、本协议项下交易主体为本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公司、中百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公司。 

2、交易范围：包括生鲜、酒水饮料、休闲食品、干性杂货、冷冻冷藏、清洁用品、家

庭用品、文体家电与纺织用品、服装等品类商品的采购。 

（二）定价原则和交易方式 

本协议项下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各项交易的具体结算方式、付款时间等依双方及

下属企业另行签署的协议执行。 

（三）交易限制 

1、双方交易应遵循“互惠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 

2、本协议项下关联交易限额为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年。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014年10月10日，公司与中百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家公司本着强强

联合、互惠共赢的原则，拟在资源、网络、信息、物流等方面进行战略合作，共同做强做

大核心主业。 

为实现资源共享，公司与中百集团拟进行商品联合采购的日常关联交易合作，2014年

与中百集团实际发生的商品采购交易额为221.14万元。该项交易有利于发挥两家公司的协

同效应，提升议价能力，促进公司业务发展，满足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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